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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印度公司文书公证认证的法律依据和中国使馆认证的办理流程

印度公证认证就是对巴拿马公司的文件办理中国驻印度使馆认证手续。印度文件要在中国使用，首先就
必须办理印度公证认证。

印度公证认证法律依据

1、关于取消要求外国公文书认证的公约

2、关于外商投资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

3、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

根据国际惯例和中国领事实践，办理领事认证的目的是使一国出具的公证书等能在另一国境内被相关部
门承认并且具有法律效力，不致因怀疑文书上的印章和签字是否属实而影响文书的法律效力。

一、领事认证业务范围及要求

1、在中国驻孟买、加尔各答总领馆领区的申请人请向两总领馆提交认证申请。中国驻孟买总领馆领区为
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卡纳塔克邦。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馆领区为西孟加拉邦、奥里萨邦、查蒂斯加尔邦、
贾坎德邦和比哈尔邦。中国驻印度大使馆负责受理上述领区以外地区的认证申请；

2、文书真实合法，没有违反中国法律或可能损害中国国家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容；

3、逐项认真填写公证认证申请表，并在相应位置签名或捺指印。

4、认证文书需在半年内取证，否则中国大使馆、总领馆将不再为申请人及代办人办理任何领事认证手续
，并拒发签证。



5、申请认证的文书在两页以上的，应装订成册，不易被拆换。应采用火漆加封或加盖骑缝章或加盖钢印
等，以保证文书的完整性；

6、由印度有关机关出具并准备在中国使用的文件须先经印度公证机关公证，并经印度外交部领事司或印
度外交部驻钦奈办事处认证后，再到中国大使馆办理认证；

7、办理商业文书认证，需提交公司或单位负责人签署的介绍信及申请人的护照原件及复印件，写明需要
认证的文件和认证目的；

8、办理个人出生、结婚、学历、无犯罪记录等类认证，需提交个人说明书，写明需要认证的文件和认证
目的。如系代办，需提交代办人有效护照资料页复印件。

二、办理领事认证基本流程示意

（一）提交材料：

1、填写好的公证认证申请表；

2、本人有效护照或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代理人代为申请的，应提交代理人身份证件原件、
复印件和当事人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3、申请认证的文书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三）申办认证一般须四个工作日。因补充证明材料、核实情况、不可抗力等原因所需时间不计算在上
述期限内。

用于结婚登记的婚姻状况公证自公证之日起3个月有效，无犯罪记录6个月有效，超过上述有效期须重新
办理公证认证；

（四）缴费取证

当事人可凭取证单按取证日期到我馆缴纳费用并领取认证书。

三、注意事项

对于中国国内出具的证书或商业证明（如驾驶证、出生证明、毕业证等），当事人须将文书在国内办理
公证认证后再送往住在国使用（按程序办理外交部领事司或被授权地方外办的领事认证及文书使用国驻
华使领馆的领事认证）。当事人不便回国的，可以委托他人（国内亲友、律师等）代理有关手续。

申办公证须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使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有关规定，办理公证。

一、 公证业务范围

公证是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根
据当事人的申请，我馆受理符合以下条件的公证申请：

（一）在中国驻孟买、加尔各答总领馆领区的申请人请向两总领馆提交公证申请。中国驻孟买总领馆领
区为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卡纳塔克邦。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馆领区为西孟加拉邦、奥里萨邦、查蒂斯加尔



邦、贾坎德邦和比哈尔邦。中国驻印度大使馆负责受理上述领区以外地区的公证申请。

（二）申请人应具有中国国籍并有在印居留身份；为临时出国的中国公民办理公证限于在驻在国处理死
亡案件等紧急事项；

二、公证基本流程

（一）提出申请

须由本人亲自来我馆申请办理，并在领事官员面前在有关文书上签名或捺指印。

（二）提交材料

申请公证应提交以下材料：

2、本人护照、有效签证、有效居留证原件及复印件；

3、单位介绍信，写明申办内容和申办理由；

4、申请公证的文书原件；

5、与委托内容一致的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

6、领事官员要求提交的其他证明材料；

（三）领事官员审核出具公证书

申办公证一般须四个工作日。因补充证明材料、不可抗力等原因所需时间不计算在上述期限内。

（四）缴纳费用并领取公证书

当事人可凭取证单，按照取证日期到我馆缴纳费用并领取公证书。

公证书逾期半年不取，我馆将作销毁处理。

（一）不予办理公证的情形。申请公证的事项不真实、不合法的；当事人提供的材料不充分，虚构事实
或者提供虚假文书申办公证的；不按规定支付公证费等情形的。

（二）不能办理的公证种类：合同、协议、不动产、公司、金融事务公证等，应在中国国内或驻在国当
地公证机构办理，不动产公证应当在不动产所在地公证机构办理。

（三）应由事实发生地公证机构出具的公证，如出生公证、无违法犯罪记录、学历等公证，应向事实发
生地公证机构申办公证。

（四）不能为中国国内出具的证书办理公证。国内出具的学历学位证书、职业资格证书、驾驶证、结婚
证、身份证等应在国内办理公证。

对于以上不能办理的公证种类，当事人身在国外、不便回国办理的，可委托他人（国内亲友、律师等）
到国内公证机构办理；已将国内出具的证书带至国外的，应根据国内公证机构要求办理。

四、主要公证种类、应提交材料及具体要求



（一） 委托书公证

1、提交：有效护照、签证和居留证原件及复印件；单位介绍信，写明申办内容和理由；委托书文本；提
交与委托

事项有关的权利证明原件和复印件；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2、申请人须亲自办理，在领事官员面前在委托书上签字；

3、涉及房产转让的应提交房产证原件或复印件。没有房产证的，可先办理委托他人领取房产证的公证；
房产证登记为二人以上共有的，应当所有产权人共同办理；

4、委托书的基本内容应当真实、合法、完备；

（二） 声明书公证

1、提交：有效护照、签证和居留证原件及复印件；单位介绍信，写明申办内容和理由；声明书文本；提
交与声明事项有关的权利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2、申请人须亲自办理，在领事官员面前在声明书上签字；

3、声明书的内容须真实，充分，不违反法律及社会公德；且由声明人自己承担内容中的相应法律后果；

（三）申请与印度人结婚

印度政府通常要求使领馆为当事人出具“对婚姻不持异议证明”。请提交：申办人中国护照原件和复印
件；申办人在印度工作、学习或居住的证明原件和复印件（如有效签证、有效居留证等）；本人护照照
片1张；经当地公证机关公证过的结婚对象无配偶声明书；当事人亲自到使馆填写“无配偶证明申请表”
1份，并在领事官员面前签署姓名、日期。

详情参照易代通公证认证网www.51rz.org    www.ydtnota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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